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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概述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及股权结构等发生全面变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以及财政部会计司财会便（2009）17号《关于非上市公

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等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构成反向购买，为使提供的财务信息能更真实，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

求，公司统一了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并进行变更。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原对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现对应收款项中的

关联方款项变更为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对应收

保证金、押金等信用风险较低的应收款项按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为 5%。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合并报表上年比较数为购买方同济堂医

药数据，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1. 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2016年 6月 1日起 

2.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2）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3）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中的折旧年限（年）及年折旧率（%）。 

3.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后方法比较 

（1）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账龄 
变更前比例 

类别 
变更后 

比例 上市公司 同济堂医药 

0至 6个月 5% 0.50% 0至 6个月 0.50% 

7 至 12个月（含 1年） 5% 5% 7至 12个月（含 1年） 5% 

1至 2年 10% 10% 1至 2年 10% 

2至 3年 30% 30% 2至 3年 30% 

3至 4年 50% 100% 3至 4年 100% 

4至 5年 80% 100% 4至 5年 100% 

5年以上 100% 100% 5年以上 100% 

（2）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变更比较表 

账龄 
变更前比例 

类别 
变更后比

例 上市公司 同济堂医药 

0至 6个月 5% 0.50% 0至 6个月 0.50% 

7至 12个月（含 1年） 5% 5% 7至 12个月（含 1年） 5% 

1至 2年 10% 10% 1至 2年 10% 

2至 3年 30% 30% 2至 3年 30% 

3至 4年 50% 100% 3至 4年 100% 

4至 5年 80% 100% 4至 5年 100% 

5年以上 100% 100% 5年以上 100% 

（3）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中的折旧年限（年）及年折旧率（%）变更比较

表 

类别 
变更前折旧年限（年） 变更后折旧

年限（年） 

变更前年折旧率（%） 变更后年折

旧率（%） 上市公司 同济堂医药 上市公司 同济堂医药 

房屋及建筑物 20--30 10--50 10-50 4.75-3.17 9.5-1.9 9.5-1.9 

机器设备 7--30 8--12 7--30 13.57-3.4 11.88-7.92 13.57-3.4 

运输设备 5--10 5--10 5--10 19-9.5 19-9.5 19-9.5 

电子及其他设备 4--14 3--8 3--14 31.66-6.79 31.67-11.88 31.67-6.79 

二、 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合并报表上年比较数为购买方同济堂医药

数据，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前各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对本期净利润影响数为增加 24,629.13 元。  

三、 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 董事会对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此项变更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准确、公允地

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二)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的真实

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准确、公允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符合公

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三) 监事会意见 

此项变更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准确、公允地

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2日 


